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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114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年 10月 20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時 

貳、地點：本部 501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、召集人：葉政務次長俊宏              紀錄：謝玉虹 

肆、出席委員：林委員鈺恩  林委員尚毅   張委員慶雲 

          劉委員森賢   陳委員培志   林委員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假委員：林委員子琳   徐委員淑芷   黃委員偉鳴 

          王委員嶽斌 

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承辦單位報告：（略）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    第一案 

    案 由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

衛辦法）相關應辦事項本部各單位權責分工案。 

  決 議：確認安衛辦法本部各單位權責事項分工，請轉知各單

位依權責分工表執行相關應辦事項。 

 

    第二案 

案 由：本部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作業規定修正草案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於簽奉部長核可後下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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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 

案  由：本部查填之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

法自 114年 7月 1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」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確認本部查填之自我檢核表。另請建議保訓會檢核

項目如無適用，「自我檢核結果」選項增列「無適

用」之選項。 

二、 為妥適管理相關應辦事項之檢核情形，請環境資訊

科技司協助設計線上檢核紀錄表單，俾利後續追蹤

管考。 

三、 依安衛辦法規定，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原則每年

召開 1 次會議，又依該辦法第 48 條規定，各主管

機關應於每年 3月底前，需彙整機關及所屬前一年

度執行情形報送保訓會，爰如無職場霸凌申訴案件

發生，原則於明(115)年 3 月召開第 2 次會議，審

議本部自我檢查執行情形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（無）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00分 


